附件1.5月19日克拉玛依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根据5月19日克拉玛依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对近14日内有中高风险区（以国务院客户端公布的中高风险地区名单为准）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的区）旅居史人员中，赋红码人员、密切接触者等落实14天集中医学观察，其他人员实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对上海市全市、北京市（朝阳区、房山区、通州区、大兴区、海淀区、丰台区）旅居史人员实行14天集中医学观察。国内其他低风险地区来克人员，需在新疆政务平台进行信息申报，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测温验码无异常后通行，并于抵克后第1天（含落地核酸）、2、4、7天核酸检测，无异常后纳入常态化核酸检测。疆内非疫情区县旅居史的来克人员，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进行落地核酸检测。
[bookmark: _GoBack]低风险区抵克人员的7天居家健康监测均在校区学员公寓进行，请试用人员务必严格遵照疫情防控政策。
集中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进行试用工作，请各位试用人员及时关注克拉玛依市每日疫情防控政策并提前规划来克时间，认真填写来克信息统计表（附件2）并于行程确定后发送至邮箱2020591012@cupk.edu.cn，。
